勞工退休金條例（摘錄）

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600083771號令修正公布第53條條文；修正之第1項及第2項規定，溯自九十四年七月一日生效
第二十四條
勞工年滿六十歲，工作年資滿十五年以上者，得請領月退休金。但工作年資未滿十五年者，應請領一次退休金。

前項工作年資採計，以實際提繳退休金之年資為準。年資中斷者，其前後提繳年資合併計算。

勞工不適用勞動基準法時，於有第一項規定情形者，始得請領。
